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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4 日向全

体委员书面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并

于 2026 年 1 月 9 日（周五）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主任委员姚明龙

先生召集，应参加委员 3人，实际参加委员 3 人，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经与会委员认真审议，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统一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及不再单

独聘任境外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实现实质性趋同，相关政策文

件亦支持内地企业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H 股财务报告。统一准则有利于

提升信息披露效率，降低编制成本，且不会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投资

者决策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境内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

备为在中国内地注册成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发行人提供审

计服务的资质。综上，一致同意公司自 2025 年年度财务报告开始，统一采用中

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及披露相关财务资料，不再另行单独聘任境外财务

报告审计机构，2025年度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一并承担公司 A

股及 H股财务报告审计职责，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决议。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姚明龙、袁淑仪、刘贵松 

2026年 1 月 9日 


